
索要保险合同却被“拉黑”

购买保险签订合同， 是一件正常不过的

事， 可是家住本市闵行区的吴女士近年购买

的几份保险却都没有拿到合同。 今年 5 月，

当吴女士通过微信向保险销售业务员陈某索

要合同后， 陈某竟然将她“拉黑” 了， 吴女

士的家人试图电话联系陈某问个究竟， 却被

他一番推脱后再也联系不上。

吴女士与陈某相识已经有八九年了， 这

些年来陈某一直向吴女士推荐保险， 吴女士

也非常信任他， 从陈某处购买了多份保险，

投保事宜也都由陈某处理。 为何现在一提到

要合同的事， 陈某的反应如此异常？ 吴女士

觉得不对劲， 向陈某所在的人人保险公司咨

询， 却发现陈某早就已经从公司离职了。

同时，吴女士意外得知，自己和哥哥从陈

某处购买的多份保险已经于 2016 年被退保

了， 还有一份 2016年购买的合同也已经退保

了。可是吴女士和哥哥根本不记得自己办理过

退保手续，他们甚至还在每年缴纳保险年费。

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 吴女士和家人立

刻报警。

根据吴女士的回忆， 她大约是 2010 年结

识陈某的。 当时吴女士住院， 根据已经购买

的保险情况， 她或许可以得到理赔， 于是她

向人人保险公司咨询相关情况。 陈某被公司

派来与吴女士对接， 几次沟通后， 陈某与吴

女士熟络起来。

2012 年， 陈某主动联系吴女士， 向她推

荐了人人保险公司的一款重大疾病类保险。

听着陈某的介绍， 吴女士觉得挺符合自己的

需求， 就答应购买， 并与陈某约在一家咖啡

店内签订了合同。

之后， 2014年、 2016 年， 陈某陆续向吴

女士推销不同类型的保险， 有人人保险公司

理财型的保险， 也有另一家泰泰保险公司类

似重大疾病险的保险。 在陈某口中， 这些保

险都非常不错， 适合吴女士。 于是吴女士就

分别购买了这些保险， 并按时缴纳费用。

此外，陈某还向吴女士打听她身边人购买

保险的情况。出于信任，吴女士告诉陈某，自己

的哥哥购买过其他公司的保险。陈某就为吴女

士分析该产品的弊端，同时向吴女士推荐人人

保险公司的产品。 听了陈某的分析，吴女士也

觉得产品不错，于是让哥哥购买了陈某推荐的

一款重大疾病加分红类的保险产品。

2015年、 2016年， 在陈某的推荐下， 吴

女士得到哥哥允许， 为哥哥从陈某处购买过

一份人人保险公司的产品和一份泰泰保险公

司的保险产品。

吴女士和哥哥购买的这些保险产品里，

他们只拿到了泰泰保险公司的两份合同， 之

前签订的人人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一份都没

有拿到。

收取客户保费自己投资理财

吴女士本来从没有对保险合同有过怀疑，

她和哥哥每年都按时缴纳保险产品的年费，

一般都是由相关银行代扣缴， 扣费后也会收

到短信提示。 不过，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 2016

年就发生了变化， “陈某会以各种理由让我

将保费通过转账或者给现金的方式给他， 他

跟我说将保费交给他会比较好操作， 还会赠

送我体检等等各种好处。”

同一年， 陈某还分别约了吴女士和她的

哥哥几次签合同， 那时吴女士和她的哥哥并

不知道签的竟是退保合同。

“陈某带我去保险公司签字， 跟我说的

不是退保， 而是其他的一些理由。 我比较相

信我妹妹， 而且签字的合同很多， 我也没有

很仔细地看， 当时就签字了。” 吴女士的哥哥

告诉警方。

吴女士和哥哥被陈某蒙蔽， 于 2016 年退

了多份保险，可是之后几年的保险年费他们还

在如期缴纳，这些钱都直接交到了陈某手中。

那么，陈某拿着这笔钱干什么去了呢？ 有

没有继续帮吴女士和她的哥哥缴纳保险费用

呢？ 今年 7月，随着陈某到案，一切水落石出。

陈某承认， 他曾介绍吴女士和她的哥哥

陆续购买人人保险公司的 4 份保险， 之前一

直由银行代扣保险年费。 到 2016 年时， 陈某

就忽悠吴女士把这些保险的年费交给他， 由

他直接帮吴女士投保。 之后， 陈某就带吴女

士和她的哥哥去签退保合同， “我骗他们说

这是保险的相关细则合同， 他们不知道自己

签的其实就是退保合同。”

从 2017年开始， 吴女士和她的哥哥就把

投保的保费交给了陈某， 但这些钱全都落进

了陈某的口袋， “我都拿去买理财产品了。”

陈某交代。

被蒙在鼓里的吴女士他们还不知道，2015

年时，陈某就从人人保险公司离职，并于 2016

年入职某基金销售公司。这家公司代为销售泰

泰保险公司的产品，因此陈某才会介绍吴女士

和她的哥哥购买泰泰保险公司的产品。

而根据陈某交代， 吴女士于 2016 年购买

的泰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也在吴女士不知

情的情况下， 被他退保了。 不过吴女士哥哥

的那份泰泰保险公司保险陈某没有退， 他表

示吴女士哥哥最近几年身体不太好， 可能会

用到这份保险， 他担心会暴露， 所以没有办

理退保。

然而， 纸包不住火， 陈某欺骗吴女士和

她的哥哥退保， 继续以个人名义收取保费，

造成吴女士和她的哥哥损失的事实还是被发

现了。

由于陈某的行为涉嫌诈骗罪， 闵行区检

察院已经批准逮捕陈某。

（文中公司名为化名）

保险业务员离职后仍推销保单
打着帮客户投保幌子中饱私囊

□法治报记者 徐荔

买保险的意义在于出现意外后可以通过理赔尽可能减少损失， 现在不同保险公司针
对不同客户的各种保险也日益让客户认可 “购买一份保险， 就是为自己购买一份保障”

的理念， 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选择购买保险。

今年四十出头的吴女士就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了多份保险，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 认识

8 年多、 给她推荐过多份保险、 一直帮她处理投保事宜的保险销售业务员陈某竟然会骗

她， 三十多万元投保费用最后都落入了陈某的口袋……

日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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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近日， 电影 《受益人》 正在上映， 电影

讲述了一个企图“杀妻骗保” 的故事。 现实

生活中， 以他人性命为代价骗取保险的情节

或许很少发生， 但是例如制造车辆受损假象

骗取保险金的案件却并不少。

日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保险诈骗罪对多次故意制造两车事故骗取保

险金的张涛提起公诉。 参与其中的赵其、 周

亮、 孙美也分别因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

理赔有蹊跷 车祸系策划

黄先生是一家咨询公司的稽核部调查员，

去年 8 月， 他接到一家保险公司的委托， 调

查一起疑似虚假赔偿案件。 根据保险公司提

供的线索， 一辆车牌号为苏 E×××××的

车辆去年在不同人的驾驶下多次发生交通事

故， 其中两次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是周亮。

黄先生当时了解到， 最近一次事故发生

是因为周亮违反交通法规， 驾驶车辆与一辆

车牌号为苏 C×××××的奥迪车相撞， 车

辆左前方受损。 事故发生后， 周亮通过快处

易赔对事故进行了处理， 周亮承担全责， 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6万多元。

这起事故初看没有问题， 可是黄先生仔

细研究后发现了蹊跷。 周亮称车辆事故发生

前， 车子是完好的， 可是根据交警部门调取

的监控录像显示， 在事故发生前， 周亮驾驶

的车辆就已经有损坏， 且损坏的部位与车辆

相撞后受损部位一致。

黄先生试图联系周亮， 但他拒接电话。

黄先生只能联系车辆事故的另一方， 孙美。

在与孙美的沟通中， 黄先生得知这的确是一

次人为策划的事故， 与事故相关的还有赵其

和张涛。

黄先生随即报警， 与案件相关的赵其、周

亮、孙美、张涛陆续到案，将事件一一还原。

车辆早受损 证据为摆拍

根据调查，赵其在本市宝山区开了一家汽

车修理厂，主要修理大型车辆，他与在另一家

汽车修理厂做喷漆工的张涛认识好些年了。

赵其称， 去年 8月， 他接到张涛的电话，

说是有朋友的车子在外地遭遇了碰擦， 问赵

其该怎么办？ 赵其就让张涛把车子弄到上海

来修， “我那里正好有一辆奥迪车要修， 我

们想着可以一起进保。”

几天后， 张涛就开着一辆车牌号为苏

E×××××的三菱轿车来到赵其的汽修店，

赵其发现这辆车的左前侧受损严重。 当天，

赵其就打电话给朋友孙美， 想问她借一下驾

驶证， 方便车辆进保险。 孙美答应了。

第二天，张涛带着一名男子再次来到赵其

的汽修店。 赵其后来知道这名男子就是周亮。

经过商量，赵其驾驶车牌为苏 C×××××的

奥迪车外出接孙美。 不久，他就将车开到离汽

修店不远的地方， 周亮则按照之前商量的，把

三菱轿车开到奥迪车前方。两辆车并没有发生

碰擦事故，但赵其、张涛等人依然拍照，并伪造

事故，将事故责任定为三菱轿车全责，奥迪车

无责，所用的驾驶证分别是周亮和孙美的。

“事故” 后， 奥迪车留在赵其的汽修店

维修， 费用为 1 万多元。 三菱车则被张涛拖

到 4S店维修， 定损价格为 4万多元。

赵其、 张涛等人本以为可以向保险公司

理赔 6 万多元， 不料保险公司起疑， 委托调

查公司核查。 黄先生就是从中发现疑点， 最

终该笔理赔申请被撤回。

承办此案的宝山区检察院认为， 赵其、

张涛、 周亮、 孙美结伙， 以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的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数额巨大， 他们

的行为已涉嫌诈骗罪。

一而再骗保 被提起公诉

随着案情进一步明晰， 更多的骗保行为

也被挖了出来。

据张涛交代， 除了去年 8 月与赵其等人

企图通过伪造车祸骗取保险理赔的行为外，

去年 5 月， 他已经以类似的手法成功骗取了

一次保险理赔。

“去年 5月中旬 ， 我用车牌号为苏

E×××××的三菱轿车和在我们汽修店里

维修的奥迪车制造了一起两车事故，骗了保险

公司大约8000元的保险金。”张涛坦白，这件事

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当时他用的是周亮和另一

位朋友的驾驶证办的理赔，他们并不知道这件

事。 骗到的保险金进了张涛妻子名下的卡内。

不过，这张卡的实际控制人是张涛。

那 么 这 辆 频 繁 被 用 来 骗 保 的 苏 E

×××××三菱轿车是谁的？车主知道自己的

车被如此利用吗？ 在案件调查中，张涛对车辆

的归属做了解释。 原来，这辆车的实际使用者

就是张涛自己。

张涛几年前在苏州花 3 万元买下了这辆

三菱轿车， 由于缺乏相关证件材料， 张涛就

找老乡帮忙， 以老乡的名义买下了这辆车。

虽然车辆行驶证和过户信息都是老乡的名字，

但老乡从没有用过这辆车， 也没有来过上海，

张涛才是真正的车主。

张涛一而再地通过伪造车辆事故骗取保

险理赔或许是因为他早些年就尝过了甜头。

警方发现， 早在 2017年 9 月， 张涛就与他人

合谋， 分别驾驶轿车， 采用故意追尾伪造两

车交通事故的方式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骗

取理赔款 1.3 万元。 当时张涛的同伙已经被

另案判决， 张涛却到现在才“暴露”。

由于涉嫌保险诈骗罪、 诈骗罪， 张涛被

宝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 以保

险诈骗罪判处张涛有期徒刑六个月， 以诈骗

罪判处张涛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最后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同时， 赵其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 缓行一年； 周亮因诈骗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缓刑一年三个月； 孙美

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缓刑

一年二个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车祸有“导演” 证据为摆拍
四人合伙伪造车辆事故企图骗保被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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